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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以医疗欺诈为名对瑞士制药公司诺华制药提起

诉 讼 ，美 国 政 府 又 一 次 对 医 疗 腐 败 施 以 重 拳 。 从

2012 年 5 月以来，美国司法部从指控雅培制药对一

种抗癫痫药物未经批准的用途进行非法推销，到指

控强生公司的几款药物的非法营销，再到指控英国

葛兰素－史克公司违规营销处方药物，再加上此次

对诺华制药的指控，一年中对跨国医药巨头处罚可

谓密集。而雅培、强生、葛兰素－史克则为此分别

支 付 了 16 亿 美 元 、22 亿 美 元 和 30 亿 美 元 的 和 解

罚金。

美国政府之所以重罚违规经营的跨国药企，正如

在对诺华制药的起诉中所言，“造成数百万美元联邦医

疗福利计划的报销费用蒙受损失”。2010 年 3 月 23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医疗改革法案，减少行

业欺诈是奥巴马医疗改革的重要一环。通过减少药物

不当营销降低医疗费用，正是奥巴马政府实施医改的

重要手段。可以说，针对涉嫌非法营销药企的调查和

处罚，是美国政府打击医疗保健行业欺诈和腐败的一

个重要内容。

跨国药企的“不当”营销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夸

大药品适用范围、用回扣让药店多销售自己的产品、

用各种方式行贿以便医生开药时能优先“照顾”自己

的产品、邀请医学界人士召开研讨会等宣传本公司

产品、雇用“枪手”炮制有利于自己产品的研究报告

等。这些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医保体

系的正常运作，还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健康

权及生命权。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 2009 年 9 月指控制药巨

头辉瑞公司旗下 4 种药物未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FDA)批准就对药物的功能和安全性进行“有误导

性和未获认证的描述”，并通过提供回扣和行贿手段

向外界和医生推销产品，就此开出了 23 亿美元的大

罚单。而罚金中的 1.2 亿美元，由包括 5 名辉瑞员工

和 1 名医生在内的 6 位检举人以奖金方式分享。这种

奖励方式或许对政府监管部门获取信息、掌握证据

大有好处。

尽管美国政府屡屡开出重金罚单，但制药巨头

被 屡 罚 还 屡 犯 也 屡 见 不 鲜 ，被 称 之 为“ 惯 犯 ”的 并

不只是诺华公司。如美国司法部也曾在声明中称

辉 瑞 公 司 是“ 屡 犯 不 改 ”，而 强 生 制 药 公 司 在 2011

年 4 月同意支付 7000 万美元和解多项针对公司海

外贿赂和回扣的指控以及通过和解协议解决英国

严重欺诈调查办公室针对公司的调查后，2012 年 6

月又因同样原因支付 22 亿美元，以了结美国政府

对 其 精 神 病 治 疗 药 物 Risperdal 以 及 其 他 几 款 药 物

的非法营销调查。

由于药品是人类健康必不可少的辅助品，医疗进

步是人类的长期需求，所以制药公司面对的是巨大并

在不断增长的市场，盈利自然极为可观。支付巨额罚

金了事，困难并不很大。因此，监管和被监管的博弈还

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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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日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瑞士
制药公司诺华制药提起的医疗欺诈诉讼成
为该国打击医疗腐败的最新案例。

美国政府在诉讼书上称，诺华公司为
了让器官移植患者弃用其他公司药品、使
用本公司产品而向药店支付回扣的行为，

违反了《联邦虚假申报法》。诺华将回扣伪
装成返利和打折的形式支付给了至少 20
家药店，并且通过奢华招待贿赂医生，此举
导致美国联邦医疗保险、美国联邦医疗补
助和其他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项目支付
了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虚报费用。

这并不是诺华公司首次被美国政府
重罚。诺华公司曾在 2010 年 9 月以支付
4.225 亿美元的庭外和解方式了结了针对
其支付回扣、非法营销行为的刑事和民事
诉讼。作为和解的一部分，诺华与美国健
康与人类服务部签署了一份为期 5 年的企

业 诚 信 协 议 。 根 据 这 项 长 达 80 页 的 协
议，诺华需要实施改革，包括启动一个营
销活动相关的合规项目。协议规定，如果
诺华发生实质违约，可能会被拒绝参加美
国联邦医疗保健项目。因此，曼哈顿联邦
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在此次美国司法部
发布的公告中称，诺华是一个“惯犯”。

据 美 国 司 法 部 发 布 的 公 告 显 示 ，从
2002 年到 2011 年，诺华公司以参加“宣讲
者项目”的名义拉拢 3.8 万余位医生，总计
花费约 6500 万美元。一些所谓的“宣讲会
议”安排在不可能进行宣讲的场所，如豪华
餐厅和远离海岸的游艇举行，根本没有听
众出席；诺华公司经常在豪华餐厅招待应
邀而来的医生，除了人均 1000 美元左右的
餐饮招待标准，还有 1000 美元左右的现金

“酬谢”。由于涉嫌违反美国《联邦虚假申
报法》，诺华或将面对民事惩罚而被处以 3
倍不法收入罚金。

在美国以市场原则主导的医疗保险体
系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医药公
司、私人保险公司经常将商业利益置于公
众利益之上，甚至通过非常手段牟取暴利，
加剧了美国医疗费用的恶性膨胀，加剧了
政府和消费者的经济负担。普利特声称，
医疗欺诈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对美
国的医疗保障系统造成了巨大损害，美国
政府不会容忍。据悉，美国政府将对诺华
给予三倍于不法收入的罚金、退回不法收
入以及相关民事处罚。

近年来，受暴利诱惑或者出于打击竞
争对手的目标，一些大型医药企业在美国
的违法市场行为大大增加。由于涉案金
额巨大，经常招致巨额罚款。过去的 5 年
里，在联邦和州政府提起的诉讼中，医药
工业达成民事、刑事诉讼和解的案件一举
超越美国国防工业等行业，并被冠之以美
国“最大的欺骗性产业”。据美国有关机
构统计，2011 年以前的 20 年间，165 家药
企与美国司法当局达成诉讼和解，罚款额
达 198 亿 美 元 ，其 中 73% 的 和 解 案 例 和
75%的罚款发生在最近 5 年。2012 年以
来，仅美国政府针对药企开出的 3 张罚单，
其总额就达到创纪录的 68 亿美元。

除了一些大型医药企业，一些国际犯
罪集团也卷入其中。这些犯罪组织针对政
府资助的项目、私人健康或者财产和意外
伤害保险公司，通过精心设计的方案对保
险公司进行欺诈。另外，非法倒卖处方药
也是全球医疗欺诈“产业链”中的主要一
环。据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估算，全
世界的处方药滥用很快将超过毒品问题。
国际毒品犯罪组织已经将他们的犯罪活动
转向生产和贩售假冒药物和处方药。

据 全 球 医 疗 保 健 反 欺 诈 网 络（GH-
CAN）估算，全球因医疗保健欺诈而造成的
损失大约为 2600 亿美元，占全球医疗保健
开支的 6%左右，相当于芬兰或者马来西亚
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本应用于发展
全球医疗保健事业、解决病患病痛的资金
和资源因欺诈而“改道”，悄悄进入了贪婪
的个人或者不道德集团的腰包。

美国:严惩大型药企医疗诈骗行为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最近几年，医生收取医药公司回扣等医疗腐败现象时
常见诸德国报端，暴露出德国有关法律体系的不足之处，
在激发民众强烈不满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界热议。

德国医生协会主席蒙哥马利今年年初曾向媒体透露，
德国仅去年一年就有近 1000 起针对医生接受医药公司
贿赂的调查事件，其中 480 起涉及医药巨头 Ratiopharm
向医生行贿，以便医生在给病人开处方时优先考虑该公司
的产品。

普华永道和德国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今年
4 月联合发布的《德国医药行业经济犯罪报告》更是揭示
了医药企业问题的严重性，该报告显示，42%的德国医药
企业存在经济犯罪行为，其中腐败和行贿行为占 14%。

法律漏洞引发“尴尬”

德国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起案例：一名签约医生收
受制药企业１万欧元的“好处费”，但却没有开处方帮助
这家企业卖出一粒药，制药厂以“收受贿赂”为名将这名
医生告上法庭。该案久拖不决，最终上诉到了德国联邦
法院。历经旷日持久的讨论，德国联邦法院最终于去年
6 月作出裁决：根据德国刑法第 299 条，不得以受贿罪起
诉该医生。

表面上看，德国联邦法院的裁决不合常理，而且联邦
法院并不讳言医师收受回扣是“贪污行为”，但只要仔细了
解德国的医疗体制和刑法第 299 条，就能理解联邦法院的

“尴尬”。德国的医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公立医院的公职

医生，一种是与医疗保险公司签约的个体执业医生。德国
刑法第 299 条所规定的行贿罪和贪污罪只适用于公职人
员，而签约医生既非公职人员，也非保险公司的业务委托
人，无法适用于此条法律。

此事一出，法官便向政界发出信号，要填补这个法律
漏洞。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公司也要求出台规定严治医界
腐败问题。但迄今为止德国联邦卫生部在这个问题上还
没有作出最终决定。该部部长新闻发言人此前曾表示，在
这方面并不能仓促行事，因为问题十分复杂。

舆论监督与行业自律

在德国，制止贿赂行为主要是通过司法手段而不是行
政手段，以排除行政机关的不适当干预。德国治理商业贿
赂的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德国刑法典》和
1997 年修订的《反腐败法》。这些法律对各种形式的贿赂
作了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惩治措施。

德国的市场竞争环境已经相当成熟，舆论监督也
积 极 发 挥 作 用 。 如 果 一 家 公 司 有 违 法 行 为 ，它 不 但
会 受 到 法 律 制 裁 ，而 且 还 会 遭 受 舆 论 批 评 以 及 竞 争
对手的挤压，公司形象将大大受损，甚至会破产。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德 国 公 司 尤 其 是 大 公 司 的 贿 赂 犯 罪
发生率很低。

医药行业是个特殊领域。为了避免医药公司向医
生行贿，德国医学科学专业协会、联邦药物生产商协
会、联邦医院药房联合会、德国大学联合会等 12 个相

关协会在 2001 年就制定了《企业同医疗机构及其责工
间 合 作 的 刑 事 评 估 要 点》。 该《要 点》内 容 分 三 个 部
分：第一部分列举了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必须了解的法
律知识。第二部分规范了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合
作形式，并规定了合作的原则以及合作中应该注意的
问题。例如，医药企业给医院或公职医生提供资助是
合法的，但必须遵循资助与商业利益相分离的原则，
否则就有贿赂嫌疑。第三部分则专门对宴请和送礼
作了规定。医药企业员工以私人名义宴请公职医生
是不允许的，但是可以在举办某种活动或者举行工作
餐时邀请医生参加。每次邀请都应记录备案。另外，
公职医生收受小额礼品也是合法的，但是超过一定金
额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可被视作受贿行为。公职医生
一旦被发现收受贿赂，就会被医院开除。

医药分开切断利益关联

由于德国实行“医药分开”，医生只管看病开药，病
人可以在任何合法的药店购药。因此，药店和医生之
间发生行贿受贿行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外，德国
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病人的医疗费和药费最终都
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规定，除非有充足理由，医
生必须为病人开同等药效中最便宜的药。如果医药公
司向医院药房和市场药店行贿，势必会增加药品的成
本，也就是说会增加保险公司的支付金额，因此保险公
司也对医生和药房具有强大的监督作用。

德国：反医疗腐败需各方联手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编者按 医药与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是医疗

保障体系基本支撑，有巨大的利润空间。“逐利”引发的医

药欺诈和腐败，正逐渐成为各国的防范对象和打击目标。

为医疗保障为医疗保障

各国打击医各国打击医药腐败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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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药公司涉案增多，除

药企非法营销手段增加，还在

于美国执法当局加强了打击

力度

3.由于实施医疗保健欺诈

所获得的“收益”巨大，医疗欺

诈行为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美国近年不断向违规药企开出大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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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下图 制药公司实验室人员正在工作。


